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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000020 深华发A B72

000022 深赤湾A B45

000034 深信泰丰 B60

000040 宝安地产 B1

000042 中洲控股 B49

000046 泛海控股 B64

000050 深天马A B64

000058 深赛格 B69

000060 中金岭南 B41

000066 长城电脑 B36

000158 常山股份 B46

000428 华天酒店 B54

000529 广弘控股 B42

000557 *ST广夏 B38

000558 莱茵体育 B65

000591 桐君阁 B53

000595 宝塔实业 B59

000608 阳光股份 B68

000615 湖北金环 B4

000620 新华联 B71

000625 长安汽车 B70

000626 如意集团 B37

000632 三木集团 B45

000636 风华高科 B37

000639 西王食品 B39

000659 *ST中富 B53

000663 永安林业 B68

000669 金鸿能源 B34

000679 大连友谊 B33

000697 炼石有色 B65

000721 西安饮食 B57

000728 国元证券 B40

000793 华闻传媒 B65

000806 银河生物 B56

000818 方大化工 B39

000836 鑫茂科技 B58

000837 秦川机床 B60

000838 财信发展 B58

000889 茂业通信 B42

000903 云内动力 A10

000910 大亚科技 B41

000916 华北高速 B71

000927 *ST夏利 B39

000937 冀中能源 A12

000939 凯迪生态 B31

000968 煤气化 B45

000977 浪潮信息 B33

000979 中弘股份 B68

000980 金马股份 B32

000998 隆平高科 B35

000017 深中华A B51

深市主板

001896 豫能控股 B38

002004 华邦健康 B59

002006 精功科技 B43

002018 华信国际 B37

002032 苏泊尔 B58

002039 黔源电力 B71

002042 华孚色纺 B31

002052 同洲电子 B44

002053 云南盐化 B65

002065 东华软件 B58

002070 众和股份 B51

002071 长城影视 B37

002074 国轩高科 B44

002077 大港股份 B40

002094 青岛金王 B39

002103 广博股份 B49

002105 信隆实业 B48

002107 沃华医药 B34

002129 中环股份 B46

002131 利欧股份 B36

002143 印纪传媒 B57

002150 通润装备 B44

002153 石基信息 B35

002156 通富微电 B45

002162 悦心健康 B58

002165 红宝丽 B69

002169 智光电气 B56

002170 芭田股份 B31

002174 游族网络 B49

002180 艾派克 B34

002183 怡亚通 B37

002191 劲嘉股份 B42

002193 山东如意 B57

002207 准油股份 B71

002217 合力泰 B38

002220 天宝股份 B48

002228 合兴包装 B48

002229 鸿博股份 B37

002237 恒邦股份 B39

002253 川大智胜 B51

002262 恩华药业 B61

002264 新华都 B1

002281 光迅科技 B34

002291 星期六 B58

002292 奥飞动漫 B4

002003 伟星股份 B41

深市中小板

002298 鑫龙电器 B68

002310 东方园林 B60

002312 三泰控股 B69

002315 焦点科技 B48

002326 永太科技 B40

002336 人人乐 B72

002336 人人乐 B71

002343 慈文传媒 B72

002354 天神娱乐 B46

002367 康力电梯 B36

002369 卓翼科技 B71

002370 亚太药业 B33

002376 新北洋 B58

002379 鲁丰环保 B57

002383 合众思壮 B59

002387 黑牛食品 B30

002387 黑牛食品 B39

002411 九九久 B41

002415 海康威视 B41

002422 科伦药业 B46

002429 兆驰股份 B2

002439 启明星辰 B59

002451 摩恩电气 B42

002458 益生股份 B46

002460 赣锋锂业 B33

002466 天齐锂业 B46

002466 天齐锂业 B31

002473 圣莱达 B72

002473 圣莱达 B60

002483 润邦股份 B52

002489 浙江永强 B65

002491 通鼎互联 B52

002498 汉缆股份 B54

002504 弘高创意 B36

002513 蓝丰生化 B33

002520 日发精机 B54

002521 齐峰新材 B39

002529 海源机械 B40

002541 鸿路钢构 B44

002555 三七互娱 B3

002569 步森股份 B44

002571 德力股份 B40

002573 清新环境 B32

002580 圣阳股份 B38

002605 姚记扑克 B65

002610 爱康科技 B68

002611 东方精工 B38

002631 德尔未来 B68

002632 道明光学 B41

002633 *ST申科 B36

002638 勤上光电 B35

002643 万润股份 B51

002652 扬子新材 B52

002654 万润科技 B70

002657 中科金财 B69

002679 福建金森 B37

002694 顾地科技 B56

002702 海欣食品 B45

002706 良信电器 B54

002727 一心堂 B46

002734 利民股份 B40

002762 金发拉比 B43

002773 康弘药业 B35

002776 柏堡龙 B70

300275 梅安森 B69

300376 易事特 B68

300437 清水源 B65

300450 先导股份 B45

300502 新易盛 A12

300503 昊志机电 A1

300503 昊志机电 A11

600031 三一重工 B56

600074 保千里 B35

600079 人福医药 B72

600129 太极集团 B47

600163 *ST闽能 B4

600165 新日恒力 B71

600226 升华拜克 B53

600242 *ST中昌 B53

600252 中恒集团 B42

600291 西水股份 B53

600337 美克家居 B45

600390 金瑞科技 B35

600393 东华实业 B65

600452 涪陵电力 B47

600466 蓝光发展 B46

600478 科力远 B54

600520 中发科技 B43

600521 华海药业 B36

200986 粤华包B B59

深市B股

300141 和顺电气 B33

创业板

600000 浦发银行 B44

沪市主板

600538 国发股份 B33

600575 皖江物流 B52

600606 绿地控股 B32

600654 中安消 B51

600707 彩虹股份 B52

600713 南京医药 B56

600715 *ST松辽 B68

600757 长江传媒 B34

600771 广誉远 B4

600774 汉商集团 B58

600847 万里股份 B59

600856 中天能源 B47

600895 张江高科 B60

601005 重庆钢铁 B43

601008 连云港 B40

601012 隆基股份 B56

601016 节能风电 B54

601021 春秋航空 B34

601099 太平洋 B36

601117 中国化学 B38

601137 博威合金 B57

601211 国泰君安 B68

601377 兴业证券 B49

601519 大智慧 B70

601636 旗滨集团 B47

601668 中国建筑 B37

601777 力帆股份 B34

601872 招商轮船 B42

601900 南方传媒 B59

601933 永辉超市 B60

603003 龙宇燃油 B31

603010 万盛股份 B56

603011 合锻股份 B38

603158 腾龙股份 B4

603368 柳州医药 B34

603669 灵康药业 B35

603688 石英股份 B70

603703 盛洋科技 B38

603778 乾景园林 B34

603818 曲美家居 B60

603869 北部湾旅 B68

603918 金桥信息 B53

博时主题行业 B50,B51

长盛基金 B72

长信睿进灵活 B29

德邦基金 B70

东海祥瑞 B17,B18,B19,B20

东吴基金 B72

富国基金 B54

富兰克林国海 B35

富兰克林国海 B54

工银瑞信 B59

光大保德信 B32

广发基金 A12

国金基金 B51

国联安 B32

国寿安保 B57

国泰基金 B60

国投瑞银 B47

华安基金 B68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 B9,B10,B11,B12

华宝兴业 B39

华富基金 B35

华润元大 B60

华商双驱优选 B55,B56

汇添富 B43

嘉合基金 B60

嘉实基金 B31

金鹰基金 B59

南方基金 B69

南方转型驱动 B25,B26,B27,B28

诺德基金 B31

鹏华基金 B69

融通基金 B71

泰康安泰回报 B5,B6,B7,B8

天弘乐享保本 B21,B22,B23,B24

天弘中证银行指数型 B47

天治品质优选 B66

天治天得利 B67

新华基金 B58

信诚基金 B31

兴业丰泰债券型 B13,B14,B15,B16

易方达 B62,B63

银河基金 B53

银华基金 B69

中海基金 B59

中欧基金 B52

中银基金 B32

宝盈基金 A12

基金

中邮创业 B32

上海产权 B4

北京产权 B4

其他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 �公告编号：2016-00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16号文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甲方”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77,720,998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04元，共计募集资金54,715.58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670.00万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4,045.58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129.00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3,916.5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13-2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专

户”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 “乙方” ）及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丙方” ）

签订《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696293992，截止2016年1月19日，专户

余额为540,455,825.92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毕宗奎、崔威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5%的，乙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换财务顾

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三个工作日内）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

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 �公告编号：2016-005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于2016年2月6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16年2月1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黄建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

事戴亦一先生对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签署的文件。

4、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华都购物广场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7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了缓解公司资金需求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17,620.00万元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出具了《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2、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7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7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 � �公告编号：2016-006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6年2月18日在福州市

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楼28层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小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

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3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17,620.00万元。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6-007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到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16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77,720,998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7.04元，共计募集资金54,715.58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67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4,045.58万元，已由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

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29.00万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53,916.5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

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13-2号）。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

金对价

铺底流动

资金

项目备案或核准

文号

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

对价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3,916.58 23,916.58 23,916.58

合 计 53,916.58 53,916.58 30,000.00 23,916.58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6年1月19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7,620.00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支付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

对价

合 计

支付购买资产交易

的现金对价

30,000.00 17,620.00 17,620.00 58.73

合 计 30,000.00 17,620.00 17,620.00 58.73

以上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审（2016）13-4

号《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审验确认。

四、具体置换方案

为了缓解公司业务发展造成的资金需求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17,620.00万元置换

上述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的相关规定，未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7,620.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投入资金17,620.00万元。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国信证券认为：新华都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已经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使用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对新华都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置换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项目预先投入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第三届十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二十四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审（2016）13-4号《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配套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6-21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2月17日至2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7日下午15:00至2月18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临5院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小将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187,511,9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93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62,871,9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6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24,640,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47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47,212,3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5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2,572,3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24,640,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4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过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议案1.00《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旭

集团">回避表决）

议案1.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7�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8�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0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1,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8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议案1.1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296,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73％；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3％。

议案2.00《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东旭集团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46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305,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46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议案3.00�《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204,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2％；反对299,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9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299,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4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议案4.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210,1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1％；反对294,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69％；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4,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31％；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议案5.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204,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2％；反对299,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9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05,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94％；反对299,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345％；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议案6.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东旭集团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4,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31％；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10,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08％；反对294,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231％；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敏俐、霍雨佳

3、结论性意见：宝安地产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